
www.manivestasia.com

宏杰集团客户刊物 非卖品

Manivest   Originated in Asia, Based in Asia, Serving the World

2018年2月刊

香港《公司條例》
政策更新：
3月1日起，兩項
新政策開始實施！
（上）

本期提要：

香港《公司條例》政策更新：3月1日起，兩項新
政策開始實施（下）——信託或公司秘書服務提
供方將使用新的許可證制度

香港《公司條例》政策更新：3月1日起，兩項新
政策開始實施（上）

關於香港新政策之最新通知  

为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香港新修订了《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条例》和《
公司条例》，此次修订产生了两大影响。首先，新法案要求公司必须备存“重要控制人登记
册（Significant Controllers Register，以下简称SCR）”，按照规定，通常情况下这些信息
只可对被法律授权的个人公开，而可以不对公众公开。另外，公司注册处将会针对公司秘
书服务提供方（即公司秘书服务公司）和信托公司制定新的发牌制度。这两周我们将简单
阐述这两项新政策实行后会对香港公司和香港公司秘书行业带来哪些影响。

自2018年3月1日起，公司须备存“重要控制人登记册”。

根据《公司（修订）条例》（以下简称《修订条例》），所有在香港成立为法团的公司（上市公司
除外，主要是在香港注册的股份有限公司）均须识别对其有重大控制权的人并备存SCR，
以供香港执法人员查阅。

香港执法人员包括：公司注册处、香港海关、香港金融管理局、香港警务处、入境事务处、税
务局、保险业监管局、廉政公署、证券和期货事务监察会等部门。《修订条例》要求公司必须
以英文或中文信息备存SCR，记录其重要控制人（Significant Controller，包括须登记人
士及法律实体）的详细信息。如果公司没有遵从法律规定备存SCR，该公司及其每名责任
人将被处罚最高25,000港币的罚金，并另外每日处罚700港币的罚金。

知识框：

香港“责任人（Responsible Person）”

指该人是公司的高级人员或幕后董事；或者该人是某法人团体的高级人员或幕后董
事，而该法人团体是该公司的高级人员或幕后董事。

高级人员 （Officer）

就法人团体而言，包括该法人团体的董事、经理和公司秘书。

也就是说，即便您作为某香港公司的董事使用法人团体作为您公司的另一董事，您仍
然是这家香港公司的责任人。这就是为什么宏杰如此关心公司和公司的高级人员是
否触犯了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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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谁是公司的重要控制人呢？公司所有的股东都是重要控制人吗? SCR和股东登记
两者有何不同？其实它们两者间存在很大区别，否则也没必要把SCR单独区分开来进
行备存。

根据《公司条例》，股东登记所要求的股东资料只包括：(1)成为和终止作为股东的日期
(2)姓名(3)通讯地址(4)控股数量。有趣的是，上述要求其实已经200年没有更新过了！

如今，新政下SCR要求登记的资料和以往相当不同，包含：(1)该人现用名字及姓氏、曾
用名字或姓氏(2)该人的通讯地址，而该通讯地址不得为邮政信箱号码；(3)该人成为该
公司的须登记人士的日期；(4)该人的身份证号码或（如该人没有身份证）所持有的护
照的号码和签发国家；(5)该人对该公司的控制的性质。

如 果 股 东 不 是 自 然 人 ，他 们 会 被 视 为“ 须 登 记 法 律 实 体
（Registrable  Legal  Entity）”——该实体通常是一家公司，但也会有些例外情况：例
如有限合伙公司（比如基金等）。法律要求须登记法律实体应提供类似于SCR的信息，
包含：

(1)该实体的名称；(2)如该实体是公司——在其公司注册证明书述明的该公司的注册
编号，及其注册办事处的地址；如该实体并不是公司——该实体在其成立为法团或组
成的地方的注册编号（或等同于注册编号的其他编号），及其注册办事处或主要办事
处的地址；(3)该实体的法律形式及管限该实体的法律；(4)该实体成为该公司的须登记
法律实体的日期；(5) 该实体对该公司的控制的性质。

然而，最复杂并且需要注意的地方是：有关登记册亦须载有最少一名指定代表
（Designated Representative）。 

指定代表须提供与该公司的SCR有关的协助——(1)对公司注册处的人员予以协助，
以确定这家公司是否遵从相关法例；(2)对任何其他执法人员予以协助，以利于其在香
港法律下执行其职能。

那么谁能做指定代表呢？根据新的法律规定，指定代表必须满足下面两个条件之
一：(1)居于香港的自然人；并且为该公司的董事、雇员或成员；或(2)CPA会计专业人
士、法律专业人士或信托或公司服务持牌人。法律规定所有的重要控制人，必须在香
港指定一名指定代表。 

公司的重要控制人包括：对该公司有重大控制权的自然人，和对该公司有重大控制权
并成为该公司股东的某公司。如果有一位自然人（不限于公司的注册股东）符合下述5
个条件中至少1个条件，即对公司有重大控制权：

1．该人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25%以上的已发行股份；或如该公司没有股本，该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分摊该公司25%以上的资本或分享该公司25%以上的利润的权利；

2．该人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25%以上的表决权；

3．该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委任或罢免该公司董事局的过半数董事的权利；

4．该人有权利或实际上对该公司发挥或行使重大影响力或控制；

5.该人有权利或实际上对某商号的活动发挥或行使重大影响力或控制，而该商号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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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法人，但该商号的成员，就该公司而言符合首4个条件中的任何1个条件。

也就是说，即公司的最终受益人

——以上信息整理自《公司注册处》官网

当然，法律也要求公司及其高级人员在知悉注册登记有任何变更后的7日内必须更新
SCR。在重大控制权人丧失该身份之后，SCR中的信息仍须保存6年才能销毁或删除。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公司及公司的高级人员需要负责准备和更新SCR。但是假如股东
不肯合作该怎么办？事实上，在一些案例中，信息只能由股东的“关连人士”提供。另外还有
补充法律来指明公司和公司高级人员如何从股东或股东的“关连人士”处获取信息。 

法律还写明了公司如何调查及获取相关资料：公司须采取合理步骤以确定该公司是否有
任何重要控制人；及（如有任何重要控制人）如何识别每名重要控制人。

假如有关公司得知（或有合理理由相信）某人是其重要控制人，则该公司须在公司首次得
知该人是其重要控制人后的 7 日内向该人发出“通知”（Notice）。通知须以书面形式呈现，
并须规定该通知的收件人确认以下事项：

(1)收件人是否为该公司的须登记人士；或  

(2)收件人是否为该公司的须登记法律实体。 

如果收件人在自有关通知注明日期起 1 个月内未遵从以上规定，则该则通知的收件人及（
如该收件人是法律实体）该实体的所有“关连人士”均触犯法律，并将被处以最高25,000港
币的罚金。

另外，作为规定收件人 

(1) 须述明收件人是否知道有另一人是该公司的重要控制人及该另一人的身份；及

(2) 如知道该另一人的身份，收件人须向该公司提供其所知的、该另一人的所有指明详情。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如果某人/某公司持有公司25%以上的已发行股份，即可被认为是
该公司的重要控制人。除了公司本身的股东以外，指定代表也均必须进行登记，比如：会计
专业人士、法律专业人士或信托或公司服务持牌人。请注意，如果公司存在多个股东，且均
没有持有25%以上的股份（比如有20个股东，每人只有5%的股份），那么这家公司则应被
定义为“没有重要控制人”的公司，但是仍然需要在登记册中注明此事。

我们将在下期文章继续讨论另一项新政：新的许可证制度。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CED）反避税和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筹集资金的背景下，香港公司
注册处一开年就强势出台了上述两条新政，宏杰作为专业的信托和公司服务提供方，已经
申请了牌照以更好地提供信托或公司服务的业务。

通过以上阐述，您会发现到申报和备存SCR还是比较复杂的。许多客户因为不了解备存
SCR的规则制度，在操作上可能存在漏洞，从而导致不必要的法律风险。事实上，如果一家
公司的高级人员没有备存完整的SCR，那么他们则没有任何借口或合理的法律依据来推
卸责任。法律要求公司必须查找、并尽其最大努力来查找其重要控制人，即便公司不知道

宏傑
觀點



www.manivestasia.com 宏杰集团客户刊物 非卖品

宏杰  源于亚洲，基于亚洲，服务全球            

2018年1月刊

香港《公司条例》政
策更新：
3月1日起，两项
新政要开始实施！
（下）
——信托或公司秘书服务方
将使用新的许可证制度

知识框:

在香港，和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一样，公司秘书行业的最高职业资格是持
有香港特许秘书公会牌照的会员。根据公会官网的定义（http://www.hkics.
org.cn/）：“香港特许秘书公会（以下简称公会）成立于1949年，是特许秘书及
行政人员公会（Institute of Chartered Secretaries and Administrators，简
称ICSA）的分支机构。目前拥有超过5,800名会员及3,200名学员。ICSA的起源
可追溯到1891年。其前身是由18位公司秘书组建而成的‘股份公司秘书公会’
。会员的功能主要是向上市公司董事提供适当意见，以减轻他们遵守监管要求
的负担。”

“特许秘书是经过专业培训，能够帮助企业在有效运营、合法经营和行政管理
中，保持高水准公司治理水平的高级专业人士。他们所接受的特许秘书专业培
训，能够提供重要的商业运营意见。特许秘书所提供的意见范围极广，从有关
利益冲突的法律问题，到会计处理，战略和企业规划的制定等，无所不包。特许
秘书通常会受聘担任董事长、总裁、非执行董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秘
书等职务。”

为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香港新修订了《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条例》和
《公司条例》，此次修订产生了两大影响。关于第一项新的法律政策——“备存重要控制

人登记册（Significant Controllers Register，简称SCR）”。我们在之前的微信文章中已
经详细介绍过，在此不加以赘述。

详情可参阅：香港《公司条例》政策更新：3月1日起，两项新政要开始实施！（上）

另外，自3月1日起，信托或公司秘书服务提供方将启用新的许可证制度。本期我们将简
单阐述该新政实行后将会对您和您的香港公司带来哪些影响。

在新的许可证制度下，所有的信托或公司服务提供方（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公司秘
书服务公司”）必须向香港政府（香港公司注册处）申请牌照。任何人如在香港无牌经营
信托或公司服务业务，即属犯罪，一经定罪，可被处罚款十万港币及6个月监禁。获批的
牌照有效期一般为三年。

公司秘书服务公司与其董事必须符合“适当人选”准则，才可以在香港经营、提供信托或
公司服务的业务。也就是说，没有牌照的公司秘书服务方将很快会退出市场。

其重要控制人，也必须在SCR中记录并跟进。 

宏杰建议您雇佣本公司或者其他持牌的专业公司秘书来进行备存SCR的操作。请一定
要避免雇佣那些无牌照，甚至不了解相关法律的公司秘书服务方。宏杰集团作为一家拥
有30多年丰富经验的专业机构，我们的团队中有一名专业律师、三名特许公司秘书和四
名注册会计师，他们将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如果您有任何需要，欢迎您随
时与我们联系。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DE0ODc1OA==&mid=504726702&idx=1&sn=a078b1bb340b3b39fdf876354af93c95&chksm=72831bd745f492c1c45bd69e31d6444619b0de1027ce92f96f90c68adea8ff427090645cc01f#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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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些读者会认为新政是指“公司秘书服务方‘无牌上岗’将被罚款”，这和董
事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也就不需要关注该话题。其实，事实上香港政府建立这项
新政的原因就是为了遵守经合组织的要求，以配合“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筹集资
金”。在这个大前提下，所有的香港公司都必须以合规格式备存“重要控制人登记册

（Significant Controllers Register，以下简称SCR）”。另外，每一家香港公司都必
须指定一名“指定代表（Designated Representative，简称DR）”。公司的指定代表
必须由下列几类人士中的任意一类担任：该公司的成员、董事或雇员，会计专业人
士、法律专业人士，信托或公司服务的持牌人。指定代表必须是居于香港的自然人

（需提供长期有效地址）。

当然，您也可以选择本人担当自己公司的指定代表并备存SCR。不过请注意一旦您
备存的SCR信息存在错误，或者不能保证及时更新SCR信息，您将受到香港政府的
处罚。

在证券市场、资本市场、金融行业和商业企业中，高素质的服务质量显得尤为重
要。香港实行新的“持牌上岗”制度，可以促使整个公司秘书服务行业更加规范化、
专业化。

在新政发布之前，整个公司秘书服务行业的门槛很低，任何人都可以提供公司秘
书服务，不合规或非专业的秘书服务公司使很多不法分子钻了空子，比如逃税、洗
钱等等。而实行“持牌上岗”的制度则可以很好地保障公司秘书服务行业的合规
性。因为申请牌照需要较高的门槛，通常只有专业的法律或财会人士才有较大可
能申请到牌照。合规的公司秘书服务方可以有效监督客户的账户资金动向，一旦
发现有涉嫌违规的操作（如逃税、洗钱等）可立即上报给警方，避免了钱款流向海
外的风险。

一般来说，公司秘书公司提供的服务有：

1.设立香港公司。该服务涉及到大量的法律文件准备工作。

2.维护已成立的香港公司。比如：提交周年申报表；更改公司地址：申请或取消商业
登记证；更改公司董事及秘书；委任或离任董事及秘书；撰写一般会议记录和增加
注册股本等等。

3.代表香港公司与政府或法院接触。

除此以外，新政还规定已持牌的信托公司或公司秘书将履行一项新的职责，那就
是——必须评估其业务的洗钱/恐怖分子资金筹集风险，并就以下事项制定及实施
政策、程序及管控措施。具体职责如下：

(1) 风险评估；

(2) 客户尽职审查措施；

(3) 对客户进行持续监督；

(4) 可疑交易举报；

(5) 备存记录；

(6) 员工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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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根据香港《公司条例》，为确保公司符合法定要求，每家香港公司都必须委任最少
一名“公司秘书”。现在《公司条例》针对“公司秘书”又新增加了一条法规：每一家香港
公司都必须指定一名指定代表。

公司秘书和指定代表都必须为年满18岁的香港居民。假如秘书/指定代表为法人团
体，则必须是在香港有“注册地址”或“业务地址”的有限公司。这样的要求对于除了香
港地区以外的客户来说，雇佣一家已经持牌的公司秘书服务提供方无疑是最省时省
力的方法，这可以使您的投资计划变得事半功倍。优秀的公司秘书服务方拥有专业的
服务素养，高素质的法律财会专业人士和公开透明的收费价格。不合规的公司秘书服
务方则通常不是很稳定，不仅没有专业的法律财会人士进行跟进、评估风险和提交周
年申报表，有时还会突然失联，甚至人去楼空。

其实香港并不是第一个要求“持牌上岗”的金融管辖区。很多年前英国、BVI和开曼
群岛等国家或地区就实行了该项政策。

2014年，香港颁布《公司法》，从此金融市场越来越规范，政府和企业共同净化原来乌
烟瘴气的香港公司秘书服务市场。如今，香港凭着自身低税率和合规专业的服务业的
优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进行投资。

宏杰作为专业的信托和公司服务提供方，已经申请了牌照以更好地提供信托和公司
秘书服务等业务。在此，宏杰建议您雇佣本公司或者其他持牌的专业公司秘书，务必
抵制那些无牌照、甚至不了解相关法律的公司秘书服务方。宏杰集团作为一家拥有
30多年丰富经验的专业机构，我们的团队中有一名专业律师、三名特许公司秘书和
四名注册会计师，他们将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如果您有任何需要，欢迎
您随时与我们联系。

宏傑
觀點

关于香港
新政之最新
通知

您好！根据公司注册处消息，香港新修订了《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条例》
和《公司条例》。最新法律规定自2018年3月1日起，公司须备存“重要控制人登记册

（Significant Controllers Register，以下简称SCR）”并在登记册中载有最少一名“指定
代表（Designated Representative，以下简称DR）”。关于这两项新的法律政策我们在
之前的微信文章中已经详细介绍过，在此不加以赘述。

详情可参阅：香港《公司条例》政策更新：3月1日起，两项新政要开始实施！（上）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DE0ODc1OA==&mid=504726702&idx=1&sn=a078b1bb340b3b39fdf876354af93c95&chksm=72831bd745f492c1c45bd69e31d6444619b0de1027ce92f96f90c68adea8ff427090645cc01f#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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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杰现提供备存SCR及DR服务，若您希望了解具体收费标准，欢迎随时与我们联
系。请注意，这两项新的法律政策生效后将会对贵司及贵司的所有股东产生巨大
影响。新政生效后，不合规的公司及其负责人将承担罚款及刑事责任。

如果您已选择宏杰担任贵司公司秘书，我司将自动为贵司启动相关服务。倘若您
还没有指定宏杰作为公司秘书，请您及时联系我们提供相应服务。考虑到法律即
将在3月1日生效，宏杰建议您赶快采取行动，以避免承担不必要的风险。

宏杰亚洲有限公司

2018年2月26日

（ ）本人希望以电邮方式收取宏《风》

姓名（中文）

（ ）本人希望介绍我的朋友收取宏《风》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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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杰香港总办事处  宏杰上海 宏杰杭州 宏杰澳门

地址
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43-59号东美

中心1405-1407室

中国上海市静安区愚园路172号环

球大厦A座2402室

中国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218号

中联大厦A幢802室

澳门新口岸北京街174号广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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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852）2851 6752 （86 21）6249 0383 （86 571）8523 0717 （853）2870 3810

传真 （852）2537 5218 （86 21）6249 5516 （86 571）8523 2081 （853）2870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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